
附件2

山东省中小微企业升级高新技术企业财政补助资金推荐汇总表（企业类）

所在区县（功能区）：

序号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职工总数
（人）

（2023年）

销售收入
（万元）
（2023年）

注：1.认定情况栏中，属于首次申报的，标注“首次认定”；2021年认定通过的高企，2024年重新申报的，标注“2024重新认定”；
2024年认定时不是高企但2008-2023年期间曾具备高企资格的，标注“其他重新认定”。
2.集成电路、氢能领域中小微企业首次认定为高企的，建议补助额为15万元；其他首次认定为高企的中小微企业，建议补助额为10万
元。



山东省中小微企业升级高新技术企业财政补助资金推荐汇总表（企业类）

认定情况
建议补助额
（万元）

备注（企业更名
及直管县相关情

况）

注：1.认定情况栏中，属于首次申报的，标注“首次认定”；2021年认定通过的高企，2024年重新申报的，标注“2024重新认定”；
2024年认定时不是高企但2008-2023年期间曾具备高企资格的，标注“其他重新认定”。
2.集成电路、氢能领域中小微企业首次认定为高企的，建议补助额为15万元；其他首次认定为高企的中小微企业，建议补助额为10万
元。


